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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海泉

10月15日，本报以《鲁燕，你到底在哪里？ 保姆、
司机喊你回来还钱》为题，报道合肥女子鲁燕借走多人
钱财后失联，多名债主联名登报寻人一事。一个月又
过去了，鲁燕始终没有音讯，这些债主到合肥庐阳区公
安局报案求助，但让他们失望的是，经侦部门称尚未达
到立案标准，建议到法院起诉。

轿车落水万分危急
交警跳入河中施救

众人施救现场

星报讯（记者 曾梅） 昨天是我国第16 个记者节，
在省记协的组织下，来自省直、合肥市等多家媒体记者
参加庆祝活动。当天上午，包括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工
作人员、媒体记者在内的 40 余人，齐聚合肥市滨湖湿
地森林公园，参加由省记协组织的“健康行走”活动。

活动期间，大家戴上统一的白色帽子，沿滨湖湿地
森林公园的小路行走。一边呼吸着湿地公园清新的空
气，一边行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队员们也显得精神十
足。大约2小时后，行走结束。此次行走全程约11公

里，许多队员表示通过行走锻炼了身体，也增加了对大
自然的了解和喜爱。紧接着，队员们又来到安徽名人
馆，在解说员带领下，参观了馆内的8大展厅，详细了解
了安徽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名人及其历史事迹。“这
次参观，增加了我对安徽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对安徽出
现这么多名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位媒体人感叹道。

据悉，此次“健康行走”活动是省记协第一次组织媒
体人参加。大家表示，希望以后能多些这样的机会，既
能锻炼身体，又能增加阅历，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40余名媒体人“健康行走”共庆记者节

星报讯（记者 曹开发 文/图）日前，宣州人
易某驾车至泾县开发区幕山大桥路段时发生了
轿车落水事故，泾县交警张庆红奋不顾身跳进8
米多深冰冷的激流中，勇救落水司机，被当地群
众传为佳话。

11 月 5 日上午，易某驾驶一辆别克牌轿车
往泾县城区方向行驶，当行驶至泾县开发区幕
山大桥路段时，车辆冲出路外，坠入约 8 米深的
运河中，情况万分危急。泾县交警大队接警后，
该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与此同
时，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主要领导也紧急赶到
现场，同时120救护车、武警、消防等部门均赶到
现场进行救援。

当时，正在事故现场的交警张庆红由不得多
想，脱下衣服一头扎进8米多深运河中。深秋季
节河水冰冷且水流湍急，张庆红多次潜入车辆落
水区域，但未能解救成功。在场的几名水性好的
群众也奋不顾身跳入河中，一道与张庆红潜入水
中，在冰冷湍急的水流中拼搏，最终将救援的牵
引线绳系在落水的车体上，将落水轿车连同驾驶
员一起拉到岸边。

可驾驶员易某被救上岸后无生命特征，已
经停止了呼吸。但泾县民警张庆红不顾生命危
险救人的英雄行为，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酒后驾警车送友回家
民警被判拘役遭开除

星报讯(邓维丽 记者 张发平) 身为一名交
警因经不住朋友劝说，竟然知法犯法酒后驾驶
警车送朋友回家，不料途中与一辆大货车发生
碰撞。近日，马鞍山市博望区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高某拘役一个月零15日，并处罚金人民
币3000元。高某也因此被开除公务员队伍，失
去了警察工作。

2014 年 10 月 7 日晚，交警高某下班后与朋
友一起在博望区丹阳镇街上吃饭，因经不住朋友
劝酒的说辞，又想着自己有交警的身份做掩护，
喝完酒后驾驶警车回家不会有人检查，便想喝一
点过过酒瘾，谁知不知不觉便喝多了。

当晚21时许，高某在酒精的作用下坚持驾驶
警车送朋友回家，快到目的地时，突然“砰”地一
声，警车撞到了因出现故障停靠在路面的大货
车，位于副驾驶位的高某朋友被卡在了车内不得
动弹，头部鲜血直流，高某也受伤严重。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立即报警，出警民
警在处置现场过程中发现高某有酒驾嫌疑，
便当场抽取了高某的血液，经检验，高某血液
中酒精含量高达 190.5ml/100ml,远高于醉酒
临界值 80mg/100ml，而其朋友的人体损伤程
度也构成轻伤。

可叹！

律师：
借钱有风险，最忌见利忘“险”

听了警方的说法，甄先生等人很是失望，对
于如何才能要到自己的血汗钱，一时间也没有了
主意。记者也就此咨询了法律人士，安徽皖都律
师事务所程东林律师给出了分析和建议。

“2011 年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到，向社会
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
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
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
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
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
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
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
吸收资金。”程律师分析说，未向社会公开宣传，
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
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现在民间借贷导致的纠纷层出不穷，从目
前情况看，公安部门确实没办法立案侦查，应尽
可能地找到更多受害者，注意搜集相关证据，最
后就是到法院起诉，追回欠款的几率也更大一
些。”程律师提醒大家，对于他人提出的借款要
求，最忌见利忘“险”。出借人务必首先考虑对方
的信用程度和偿还能力，选择那些有还款保证或
来源且信誉良好的人。同时要问明对方的借款
用途，千万不能将款项借给从事非法经营或活动
的人。如果借款的抵押如果涉及不动产，要到相
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

众人联名寻借钱女
近1个月仍无音讯
立案难，要回借款或遥遥无期

现状：
鲁燕仍无音讯，债主生活陷困境

李女士、甄先生、石女士都曾借钱给鲁燕，11 月 6
日下午，他们相约到合肥庐阳区公安局寻求帮助。“10
月份我们登报找她（鲁燕），但到现在快1个月了，还是
没有任何消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公安部门能够帮帮
我们。”甄先生无奈地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目前来看，通过我手里借给她的钱是最多了，前
后有 250 多万，很多钱都是我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
的。她跑掉不露面，现在亲戚朋友天天上门向我要钱，
家人也天天和我吵架。”甄师傅手拿多张鲁燕的借款单
据，显得很沮丧，“她把我坑惨了，她一跑掉，完全打乱
了我的生活，让我怎么面对那些借钱给我的人？”

同样遭受困扰的还有李女士，“她以给我小孩办留
学代收学费的名义，前后收了 40 多万，给的都是现
金。后来又通过我借了30万。她钱不还就跑，搞得我
母亲癌症晚期现在都没钱治疗，可把我家害惨了”。

警方：
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标准

当天下午，甄先生等3人原本也通知其他债主一同
到公安部门报案，但等了一个小时后，其他人并没有现
身，“我们了解到的有七八个人，借给鲁燕总共有五六
百万。有人碍于身份和名声，估计不愿意来报案。”

下午4时许，记者跟随3人来到庐阳区公安局经侦
大队反映情况，该大队王队长接待了大家。李女士首先
拿出材料反映称，鲁燕以给她孩子办出国留学的名义，
代收了40万所谓的学费，还拿作废的公章和其签相关
协议，“我相信她才把钱交给她，她这样不是诈骗吗？”

“你目前提供的只有收据，但你们没有签订任何服
务合同，怎么能证明人家是诈骗呢？”王队长表示，“你
只能拿着转账证明和相关协议、收据，起诉这个叫鲁燕
的以及和你签订协议的公司。”

对于甄先生等 3 人一同提出的鲁燕承诺以高息还
款的行为，是不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王队长了
解了具体情况后解释说，“如果她面向社会公开宣传，
只要人家把钱送来了，讲好利息，她就收下，那样就属
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她口头上找你们借钱，是熟
人之间借款，属于民间借贷，还够不上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的标准”。对于如何维权，王队长则建议，“可以
去法院起诉。另外，就是再找一些借钱的人，比如朋
友介绍去的，只要能形成证据链，警方也能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立案”。

可赞！


